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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纺 织 品 进 出 口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阳 光 新 业 地 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250

公司简称：南纺股份

宁 波 富 邦 精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768

公司简称：宁波富邦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徐德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焕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徐业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32,920,980.82 2,017,842,397.45 -1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5,420,993.43 378,714,504.80 -14.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745,894.83 22,548,498.02 -1,593.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97,941,514.59 2,356,051,712.74 -6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47,763.17 -97,221,917.5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8,872,454.47 -102,851,776.9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2 -29.40 增加15.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3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636,353.63 39,143,937.1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781,500.00 1,000,40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4,330,930.01 -8,450,930.0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210,000.00 1,21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174.41 -159,992.52

所得税影响额 -377,796.78 -1,496,976.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548.59 -321,746.46

合计 37,835,403.84 30,924,691.3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27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90,516,562 34.9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18,609,302 7.19 0 无 0 国有法人

南京斯亚集团有限公司 5,266,451 2.0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4,192,030 1.62 0 无 0 国有法人

胡志剑 3,958,849 1.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9,929 1.16 0 无 0 国有法人

贵州汇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44,059 0.75 0 无 0 未知

胡昇平 1,781,193 0.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凤秋 1,597,500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春燕 1,591,378 0.62 0 未知 700,0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516,562 人民币普通股 90,516,562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8,609,302 人民币普通股 18,609,302

南京斯亚集团有限公司 5,266,451 人民币普通股 5,266,451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4,192,030 人民币普通股 4,192,030

胡志剑 3,958,849 人民币普通股 3,958,849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9,929 人民币普通股 3,009,929

贵州汇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44,059 人民币普通股 1,944,059

胡昇平 1,781,193 人民币普通股 1,781,193

张凤秋 1,59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7,500

潘春燕 1,591,378 人民币普通股 1,591,3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无优先股事项。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

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公司无优先股事项。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

（%）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3,100,000.00 6,882,602.80 -54.96 主要系业务结算收取的银票减少

预付款项 191,523,096.91 142,855,570.45 34.07

主要系国内贸易结算方式调整增加

预付款项

存货 42,129,148.74 67,131,068.46 -37.24 主要系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5,937,130.73 50,958,567.57 -49.10 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款减少

固定资产 111,193,164.12 168,116,828.42 -33.86 主要系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无形资产 8,289,695.31 16,845,534.89 -50.79 主要系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378,567.58 2,068,023.86 -33.34 主要系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6,136.78 456,890.63 -46.13 主要系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375,695,872.97 541,005,000.00 -30.56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已偿还

应付账款 117,271,855.35 191,376,264.60 -38.72

主要系本年公司业务规模收缩，相应

的采购减少，导致应付款下降

应付职工薪酬 1,765,516.20 12,243,513.64 -85.58

主要系本期已支付上年度预提的奖

金

应交税费 -1,615,517.63 4,549,768.47 -135.51

主要系销售规模下降，应交税费相应

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1,000,000.00 -100.00 本期已偿还到期的长期借款

其他流动负债 2,338,674.80 5,726,250.10 -59.16 主要系本期已支付上年预提的费用

预计负债 7,003,875.54 3,753,400.00 86.60

主要系本期预计股民索赔金额有所

增加

2、2015年1-9月,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797,941,514.59 2,356,051,712.74 -66.13

主要系国内外贸易业务经营环境波动及

公司为控制重大业务风险持续收缩业务

规模所致

营业成本 751,509,004.92 2,271,268,378.20 -66.91 主要系销售规模下降，成本相应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18,759.95 2,178,785.61 -48.65 主要系销售规模下降，营业税金相应减少

销售费用 18,546,776.79 28,896,766.22 -35.82 主要系销售规模下降，费用相应减少

财务费用 39,345,199.04 63,917,415.36 -38.44

主要系前三季度平均银行融资规模下降

及汇兑收益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771,550.32 -4,622,740.7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投资收益 25,196,609.77 -50,573,512.1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股权转让收益大幅增加

营业外收入 3,018,205.43 8,341,044.16 -63.82

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收益大幅下

降

营业外支出 8,955,347.28 1,217,689.53 635.44 主要系本期计提股民诉讼索赔款

所得税费用 1,370,900.17 406,071.28 237.60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盈利水平上升，所

得税费用相应增加

3、2015年1-9月,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动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745,894.83 22,548,498.02 -1593.43

主要系本期销售规模大幅

下降，业务回款相应减少及

偿还应付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725,519.48 35,439,812.80 308.37

主要系本期股权转让收款

大幅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4,118.41 -405,278,219.25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大幅降低银行

融资规模，偿还借款较多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诉讼、仲裁事项

（1） 2013年7月，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对广东省广业岭南燃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业公司” ）提起民事诉讼，涉案金额为1,082.71万元本金及相

应利息、罚息。 截至2014年末，广业公司已归还公司882.71万元本金，余200万

元本金及利息、罚息未支付。 公司已在2014年末计提160万元特别坏账准备。

2015年3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

广业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目前案件尚未审结。

（2） 2013年7月，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对广业公司、天津开发区津华煤

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华公司” ）提起民事诉讼，涉案金额共计1,

049.89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 截至2014年末，被告已归还公司345.98万

元本金，余703.81万元本金及利息、罚息未支付。 2015年5月，法院一审判决广

业公司和津华公司向公司返还货款703.81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罚息。广业公

司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目前二审尚未开庭审理。 详见2015年6月5日、

6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

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3） 2014年8月，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对山煤国际能源集团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煤销售公司” ）提起民事诉讼，涉案金额共计2,000万元及

相应利息。 2015年7月，法院一审判决山煤销售公司向公司返还2,000万元货

款及相应利息。山煤销售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目前案件尚未审结。

详见2015年7月14日、7月3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4） 2014年11月，公司因与荣泰企业有限公司、桦棋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请求金

额共计人民币642.46万元。报告期内案件已终局裁决，裁决荣泰企业有限公司

向公司支付转售差价及利息损失53.58万美元，并支付赔偿费用人民币100.55

万元。 详见2015年7月2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

（5） 2014年11月，公司因与仩宬企业有限公司、桦棋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请求金

额共计人民币240.25万元。报告期内案件已终局裁决，裁决仩宬企业有限公司

向公司支付转售差价及利息损失28.99万美元。 详见2015年7月23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涉及仲裁的公

告》。

（6）报告期内，公司对涉及的证券虚假陈述股民索赔诉讼分阶段作了汇

总披露，详见2015年9月8日、9月1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共收到76起

证券虚假陈述股民索赔案件，涉案金额共计约1,375万元，其中42起案件已结

案，34起案件仍在审理中。

2、资产交易事项

经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控

股子公司南京瑞尔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尔医药” ）控股股权，最终确

定江苏信臣有限公司为受让方。 2015年7月， 公司与江苏信臣有限公司签订

《产权交易合同》。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收到本次股权转让全部交易价款，并

已办理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不再持有瑞尔医药股权，瑞尔医药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瑞尔医药股权转让事项相关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承诺

其他

上市公司及控

股股东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2015年5月19

日起6个月内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上市公司及控

股股东

不策划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

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

大事项

2015年5月22

日起3个月内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

2015年7月10

日起6个月内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

1、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

2、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等方式择机增持公

司股份，增持比例拟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2%，以上述方式增持的股份增

持后6个月内不减持

2015年7月10

日起6个月内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德健

日期 2015年10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

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郑锦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汉心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岳培青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60,937,889.04 716,269,075.71 -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9,383,410.86 98,842,362.66 -29.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594,006.19 -9,104,236.1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41,201,135.88 621,791,148.12 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458,951.80 -35,873,956.6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539,501.80 -36,349,864.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02 -43.61 增加8.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20 -0.26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20 -0.268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

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

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

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56,300.00 20,55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6,300.00 80,550.0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20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47,162,160 35.2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6,713,694 5.02 0 未知 未知

王文霞 3,000,000 2.24 0 未知 未知

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

2,396,557 1.79 0 未知 未知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耀汇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2期）

1,300,000 0.97 0 未知 未知

李素霞 1,100,700 0.82 0 未知 未知

张建军 1,000,000 0.75 0 未知 未知

李华锋 930,000 0.70 0 未知 未知

吕光 888,888 0.66 0 未知 未知

赵来永 821,200 0.61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7,162,160 人民币普通股 47,162,160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6,713,694 人民币普通股 6,713,694

王文霞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2,396,557 人民币普通股 2,396,557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耀汇金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2期）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李素霞 1,10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700

张建军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李华锋 9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0,000

吕光 888,888 人民币普通股 888,888

赵来永 821,200 人民币普通股 82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前2名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后8名股东公司未知其

关联及一致行动情况。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

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145,442,658.65 208,706,587.64 -63,263,928.99 -30.31%

主要系诉讼事项支

出所致。

应收账款 44,393,191.09 27,438,153.40 16,955,037.69 61.79%

主要系应收销货款

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

产

74,079.47 859,503.15 -785,423.68 -91.38%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

税进项税额减少所

致。

预收账款 579,090.70 1,199,789.05 -620,698.35 -51.73%

主要系预收销货款

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2,045,985.54 1,504,692.88 541,292.66 35.97%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

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15,886.91 692,438.05 1,023,448.86 147.80%

主要系应付天然气

费用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17,091,714.93 75,613,697.70 -58,521,982.77 -77.40%

主要系诉讼事项支

出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营业税金及

附加

514,598.25 862,754.48 -348,156.23 -40.35%

主要系应交城市维

护建设税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0.00 104,467.72 -104,467.72 -100.00%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

资产上年度已全部

处置所致。

投资收益 0.00 743,750.86 -743,750.86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收到

中华纸业有限公司

分红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2,550.00 480,050.72 -357,500.72 -74.4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

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1年10月，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针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1）一中民初

字第1607�号”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

京高院）提起上诉。 北京高院于2012年5月22日开庭审理上述案

件。 2012年7月，本公司收到北京高院的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二

审审理。 2014年4月，该案恢复审理，并于2014年7月21日在北京

高院公开开庭审理。 2014年12月25日，本公司收到律师转送的北

京高院（2014）高民终第1605字民事判决书。 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2015年4月7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

的2015年一中执字第00323号执行通知和报告财产令。 截止本报

告期内公司已履行执行款5600万元人民币。 目前公司已向最高人

民法院申诉。

2、本公司于2015年4月初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起诉宁波波双圆有限公司、北京市天正律师事务所、上海文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文盛” ）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金安支行，要求上述被告各自按照侵权行为及在本

公司与上海文盛公司民事诉讼一案（详见公司2014-027公告）中

造成的损失相应承担责任。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本

案，本公司随后向法院提起了财产诉讼保全并获受理。 2015年6月

19日，本公司收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2015）浙甬商初

字第19－1－1号查封、扣押、冻结通知书，该院已对被告财产采取

诉讼保全措施。 期间被告上海文盛对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和保全

异议申请，申请已被法院驳回。 该案将于2015年11月5日开庭审

理，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诉讼的进展情况。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

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锦浩

日期 2015-10-3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唐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国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迟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597,307,000.00 11,238,528,000.00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312,381,000.00 3,294,179,000.00 0.5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1,721,000.00 -82.55% 454,963,000.00 -4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4,727,000.00 1,135.70% 18,093,000.00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554,000.00 696.58% 19,511,000.00 169.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514,000.00 -92.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1,211.11%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1,211.11%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 1,412.50% 0.55% 2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2,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21,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7,0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6,000.00

合计 -1,418,000.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3,423,000.00

本集团为了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

为投资者提供更相关的信息，自2014年1月1日起，对投资性房地

产后续计量由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本集团管理

层认为，投资性房地产的运营管理是本集团的主营业务，本集团

致力于投资性房地产的运营和管理，提升其价值，获取资本利

得。 所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属于公司主营业务的

经营结果，体现了公司管理层的经营业绩，属于持续发生的事

项，因此，本集团将由此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经常性损

益列示，并将在以后年度一贯应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5,05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RECO�SHINE�

PTE�LTD

境外法人 29.12% 218,400,000

北京燕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4% 49,050,000

北京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36,649,061

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聚

富五号新型结

构化集合资金

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10,367,400

徐颖 境内自然人 0.95% 7,157,657

周开洪 境内自然人 0.95% 7,096,954

泰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

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5% 4,862,284

孙绍军 境内自然人 0.54% 4,032,267

尚飞 境内自然人 0.48% 3,637,057

崔雪桐 境内自然人 0.45% 3,401,22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RECO�SHINE�PTE�LTD 21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400,000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50,000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36,649,061 人民币普通股 36,649,061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富五

号新型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

10,36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67,400

徐颖 7,157,657 人民币普通股 7,157,657

周开洪 7,096,954 人民币普通股 7,096,954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9L-FH002深

4,862,284 人民币普通股 4,862,284

孙绍军 4,032,267 人民币普通股 4,032,267

尚飞 3,637,057 人民币普通股 3,637,057

崔雪桐 3,401,222 人民币普通股 3,401,2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周开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343,900股，通过国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753,054股，实际合计持有7,096,954

股，位列公司第六大流通股股东。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北京艺力抵押贷款事项

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艺力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拟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贷款，贷款额度人民币2.5亿元，额度期限6个月，贷款利率不超过8.5%/年。 本

公司将以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北京星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向

中信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北京艺力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完成提款人民币2.2亿元，截至2015年9月30日，贷款余额

2.2亿 。

本事项详细情况刊登于2015年7月16日的2015-L59号公告。

2、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股权变动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SHINE� PRIVATE� LIMITED的唯一股东RECOSIA� CHINA� PTE� LTD于2015

年8月7日与Leading� Big� Limited（中文名称：领大有限公司）签署了《RECOSIA� CHINA� PTE� LTD与

LEADING� BIG� LIMITED关于RECO� SHINE� PRIVATE� LIMITED之收购协议》（以下简称 “《收购协

议》” ） 及相关交易文件。 根据 《收购协议》，RECOSIA� CHINA� PTE� LTD拟将其持有的RECO� SHINE�

100%股权（RECO� SHINE持有21,840万股阳光股份的A股股票，占阳光股份总股本的比例为29.12%）以及

RECOSIA� CHINA� PTE� LTD对RECO� SHINE的股东贷款转让给Leading� Big� Limited。

最终经双方协商，上述标的股份及股东贷款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98,280万元的等额美元。目前，Leading�

Big� Limited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Leading� Big� Limited将通过RECO�

SHINE间接持有21,840万股阳光股份A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9.12%。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新加坡政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将不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无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相关方正积极准备申请材料以早日取得本次权益变动所需的各项政府批准。

本事项详细情况刊登于2015年8月8日的2015-L64号、2015-L65号公告，上述权益变动情况详见分别于8

月12日、8月13日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8月25日披露的 Leading� Big�

Limited�关于《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3、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2015年5月25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L32号），停牌期间，公司于2015年5月

29日、6月5日、6月12日、6月19日、6月26日、7月3日、7月10日、7月17日、7月24日、7月31日、8月7日、8月14日发

布了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L33、2015-L38、2015-L44、2015-L49、2015-L51、

2015-L54、2015-L55、2015-L60、2015-L61、2015-L62、2015-L63、2015-L66）。 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3,88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股票，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亿元， 其中拟以所募集资金中的79,000.00万元向瑞德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光明新丽90%

的股权，7,000.00万元偿还光明新丽向瑞德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借款，24,000.00万元对光明新丽增资用于天津

东丽住宅二期项目的开发建设。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10名（含10名）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

资者和自然人等合法投资者。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Shine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Leading� Big� Limited�也不参与本次认购。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6.28元/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

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即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公司股票于2015年8月21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涉及的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

中，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进行审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

国证监会核准。

本事项详细情况刊登于2015年8月21日的2015-L69号公告及同日相关公告。

4、修改公司章程事项

为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制度，增强现金分红透明度，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明确现金分红的分配政策和

决策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

关事项的通知》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

条款进行修改。 该事项已经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详细情况刊登于2015年8月21日的2015-L70号公告。

5、放弃参股子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

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放弃对参股子公司菱华阳光（天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股权、阳菱光辉（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公司通过全资

子公司北京瑞菱阳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分别间接持有菱华阳光、阳菱光辉51%股权，菱华天津开发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菱华阳光、 阳菱光辉各49%股权。 菱华天津拟向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阳菱光辉

49%股权，转让价款为18,171万元。 菱华天津拟向华远置业转让其持有的菱华阳光49%股权，转让价款为31,

081万元。考虑到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本公司放弃对上述目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所持菱华阳光、阳菱光辉股权不变，菱华阳光、阳菱光辉仍为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鉴于本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在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华远置业系华远地产的全资子

公司，本公司放弃上述目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本事项详细情况刊登于2015年8月22日的2015-L73号、2015年8月31日的2015-L77号、2015-L78号公

告。

6、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参股子公司天津阳光新城市商业投资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阳光新城市公司拟向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

民币55,000万元的银行借款，借款利率为同期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其中，A部分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自借款发放日起84个月；B部分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借款发放日

起6个月。 阳光新城市公司将以其拥有的天津友谊路阳光新城市广场物业的房地产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友谊新资持有阳光新城市公司100%股权，将为阳光新城市公司该笔银行借款提供全额连带保证担保。Home�

Alliance� Pte.� Ltd.持有友谊新资90%股权，Home� Alliance的控股股东为Recosia� China� Pte.� Ltd，Recosia�

China� Pte.� Ltd的控股股东为Recosia� Pte.� Ltd.� 。 Recosia� Pte.� Ltd.和本公司将按（90%：10%）的比例，为

友谊新资保证担保提供担保。

Recosia� Pte.� Ltd.的实际控制人新加坡政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GIC� RE）将为上述银行借款提供境外

安慰函。

由于阳光新城市公司为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友谊新资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Shine� Pte.� Ltd.的控股股东Recosia� China� Pte.� Ltd.间接控制的附属公司，因此上述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5年9月1日的2015-L84号公告。

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团队成员增持股票

根据《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共同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L56）：

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

管理等方式累计增持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的公司股票， 并承诺通过上述方式增持的股份在本次增持后六个

月内不减持。

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董事兼总裁贺喜先生，核心团队成员杨宁先生、沈葵女士、李国平先生、李睿先生、

张翅先生、赵博先生，拟自公司股票复牌后，根据市场情况，以自有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

管理等方式购入公司股份，合计购入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并承诺在本次增持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国平先生， 于2015年8月27日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

价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50000股，合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0.007%，成交均价4.928元。 本事项详细情况刊登于

2015年8月28日的2015-L79号公告。

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董事会秘书赵博先生，于2015年8月28日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唐军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 58400股，合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0.008%，成交

均价为5.127元。赵博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20000股，合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0.003%，成交均价为5.060元。本事

项详细情况刊登于2015年8月29日的2015-L81号公告。

公司董事、总裁贺喜先生、副总裁沈葵女士、核心团队成员张翅先生，于2015年8月31日以自有资金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贺喜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30000股，合计占公司已

发行股本0.004%，成交均价为4.915元，沈葵女士增持本公司股份20200股，合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0.003%，成

交均价为4.970元，张翅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4000股，合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0.0005%，成交均价为4.890元。 本

事项详细情况刊登于2015年9月1日的2015-L86号公告。

核心团队成员张翅先生，于2015年9月2日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

持本公司股份18200股，合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0.002%，成交均价4.4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董事核心团队已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200,800股，合计994,500.8元人民币。 公司

其他核心团队成员将在未来根据市场情况，以自有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

入公司股份。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

式累计增持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的公司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8、申请借款并提供担保

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委托人” ）签署协议，委托人委托金融机构向本公司发放委托贷款，借款期限不超过2年，融资

规模不超过10亿元，融资成本不超过10.5%，其中3.2亿借款以控股子公司成都锦尚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成都

阳光新业中心商业物业房产的第一顺位抵押进行担保；6.8亿借款以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的北京阳光上东项目C9底商物业房产和北京阳光上东C9五号楼房产作为第一顺位抵押担保， 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北京阳光苑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阳光大厦物业作为第二顺位抵押担保。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完成提款32,000万元。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5年9月12日的2015-L90号公告。

9、出售股权暨关联交易

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瑞菱阳光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与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出售其持有的菱华阳光（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阳菱光辉（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51%股权。 股权转价款总计人民币50,241万元，交易完成后华远

置业持有目标公司100%股权，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因本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在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华远置业系华远地产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向华远置业出售目标公司51%股权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公司已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251,210,000元，工商变更手续已完

成。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5年9月23日的2015-L95号公告。

10、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

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SHINE� PTE� LTD拟向其关联企业RECO� JIANSHE� PRIVATE� LIMITED转

让其持有的成都紫瑞新丽商贸有限公司45%的股权， 拟向其关联企业RECO� BEIYUAN� PRIVATE�

LIMITED转让其持有的北京道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8.547%的股权， 拟向其关联企业RECO� TONGZHOU�

PRIVATE� LIMITED转让其持有的北京瑞阳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49%的股权。上述目标股权转让价格为不

低于目标公司截至2015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数额对应的目标股权比例所确定的目标股权价

值。

本公司拟放弃对上述目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所持紫瑞新丽、北京道乐、瑞阳嘉和

股权不变。

因RECO� SHINE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JIANSHE、RECO� BEIYUAN、RECO� TONGZHOU与

RECO� SHINE同为RECOSIA� CHINA� PTE.� LTD.� 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放弃上述目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2015年11月2日召开的股

东大会批准。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2015年10月17日2015-L102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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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股权变动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15年08月0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8月1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8月1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8月2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2015年08月2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修改公司章程事项 2015年08月2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放弃参股子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

易

2015年08月2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8月3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2015年09月0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团队成

员增持股票

2015年08月2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8月2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9月0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申请借款并提供担保 2015年09月1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出售股权暨关联交易 2015年09月2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 2015年10月1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1）新加坡政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GIC�Real�Estate�Pte.�Ltd.）仅通过Recosia�China及Recosia�

China的子公司在中国国内进行房地产投资。（2）在Reco�Shine作为阳光股份的控股股东期间，

Recosia�China及Recosia�China全部控股子公司（包括Reco�Shine在内）将不控股中国国内其他任

何主业为房地产业的A股上市公司。（3）在Reco�Shine作为阳光股份的控股股东期间，如在中国国

内任何阳光股份已有房地产投资项目的城市或地区中，Recosia�China或Recosia�China的任何一家

控股子公司（包括Reco�Shine在内）寻找到任何由Recosia�China或Recosia�China的任何一家控股

子公司（包括Reco�Shine在内）拟控制且符合阳光股份整体业务发展规划的房地产投资项目时，则

Recosia�China及Recosia�China的全部控股子公司（包括Reco�Shine在内）将事先通知阳光股份，

阳光股份则有权优先考虑与Recosia�China及Recosia�China的全部控股子公司（包括Reco�Shine

在内）合作投资该等项目。 在阳光股份书面告知不与Recosia�China及Recosia�China的全部控股

子公司（包括Reco�Shine在内）合作投资该等项目后，Recosia�China及Recosia�China的全部控股

子公司（包括Reco�Shine在内）方可采取其他方式投资该等项目。（4）在Reco�Shine作为阳光股份

的控股股东期间，如阳光股份表示有意向与Recosia�China或Recosia�China的任何一家控股子公司

（包括Reco�Shine在内）共同投资某一房地产投资项目但亦有其他主体有意向与Recosia�China或

Recosia�China的任何一家控股子公司（包括Reco�Shine在内）共同投资同一房地产投资项目时，则

在同等条件下，Recosia�China及Recosia�China的全部控股子公司（包括Reco�Shine在内）将优先

选择与阳光股份共同投资，但Recosia�China及Recosia�China的全部控股子公司（包括Reco�Shine

在内）有权选择不投资该项目。

2007年06月07日

在Reco�Shine作为阳光股

份的控股股东期间。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